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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寓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中，是竞争法乃至于整个经济法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课程是研究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的专业课，其任务是研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及其法律体系，研究世界各国以及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它是高等教育法学专业自学考试课程体系中独立设置的重要课程。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学习和掌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提高自由、公平竞争的法律意识，增强自由、公平竞争的法制观念；

2、熟悉各种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范，训练和提高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处理法律纠纷的能力；

3、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注意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的联系与区别；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它与法学专业的其他多门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法、经济法学是本课程的基础。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竞争法总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掌握竞争法的主要内容、地位及作用，了解现代竞争法产生的标志及原因，理解我国竞争法的发展及现状。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竞争法产生（次重点）

理解：竞争法的产生及其原因

（二）竞争法的发展及趋势（一般）

理解：竞争法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三）竞争法的主要内容（重点）

理解：竞争法律的不同名称

应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内容

      　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

（四）竞争法的地位和作用（重点）

理解：竞争法的地位和作用

（五）我国竞争法的产生与现状(重点)

理解：制定竞争法的必要性

制定竞争法的过程

我国竞争法现状

第二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论

一、学习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掌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含义，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了解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征、立法目的及执法和司法的特点。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和特征(重点)

理解：广义和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上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征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重点)

理解：直接目的、最终目的与根本目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重点)

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民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消费权益保护法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与司法(次重点)

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政执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

第三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构成

一、学习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掌握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客体及行为范围，为认识各种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奠定基础。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重点）

识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

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重点）

理解：法定主义说、有限的一般条款说与一般条款说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一般条款说的适用

（三）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客体（重点）

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侵害的绝对权利与“其他合法权益”

应用：公平竞争权的含义和意义

第四章  擅自使用他人商业标记行为

一、学习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要求掌握擅自使用他人商业标记行为的构成、形式及其法律责任。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擅自使用他人商业标记行为概述(重点)

理解：对此类行为的不同称呼

我国现行法的规定

商业标记在竞争法中的意义

（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重点)

理解：商标在市场竞争中的功能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含义

应用：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假冒注册商标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区别与联系

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

假冒注册商标的法律责任

（三）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重点)

理解：保护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必要性

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及其特有性

知名商品的认定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认定

擅自使用行为的法律责任

（四）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或姓名(重点)

理解：企业名称的含义

擅自使用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责任

（五）伪造或冒用质量标志和伪造产地(次重点)

理解：质量标志和产地性质和意义

伪造或冒用质量标志行为

伪造产地行为

法律责任

第五章 商业贿赂行为

一、学习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要求掌握商业贿赂行为的概念、特征、类型，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概况，商业贿赂行为与相关行为的区别以及商业贿赂行为与贿赂罪的关系。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商业贿赂行为的概念与特征（次重点）

识记：商业贿赂行为的概念
理解：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

（二）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概况（一般）

识记：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刑事立法

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经济立法

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行政立法

（三）商业贿赂行为的类型（次重点）

理解：商业行贿

商业受贿

（四）商业贿赂行为与相关行为的区别（重点）

理解：回扣的概念、特征、有关法律规定

折扣的概念、特征、有关法律规定

佣金的概念、特征、有关法律规定

（五）商业贿赂行为与贿赂罪（重点）

理解：商业贿赂行为与贿赂罪的关系

第六章 虚假广告行为

一、学习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要求掌握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行为的概念、特征，禁止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定，处理虚假广告时应划清的几个界限。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虚假广告概述（次重点）

识记：广告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虚假广告及其性质

（二）禁止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定（重点）

识记：国外有关禁止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立法概况 

理解：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禁止引人误解的虚假广告的主要规定

（三）虚假广告的表现形式（重点）

识记：虚假广告的表现形式

理解：对商品质量、价格作虚假宣传

对商品制作成份、性能和用途、有效期限、产地作虚假宣传

（四）虚假广告的构成要件（重点）

应用：虚假广告行为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 、客观方面

（五）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重点)

理解：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和种类，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种类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概述(一般)

理解：外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概述

我国保护商业秘密的立法情况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国际化

（二）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和种类(重点)

识记：商业秘密的定义

理解：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商业秘密的种类

（三）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重点）

应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四）商业秘密的法律性质与特征（重点）

理解：商业秘密的法律性质

理解与识记：商业秘密的法律特征

（五）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次重点）

识记：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 诋毁商誉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商誉及商誉权的性质、特征，商业诋毁行为及法律责任，了解相关法律规定。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商誉的概念与性质（次重点）

理解：商誉的性质

（二）诋毁商誉行为的表现形式（次重点）

理解：诋毁商誉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三）诋毁商誉行为的构成要件（重点）

理解与识记：诋毁商誉行为的构成要件

（四）诋毁商誉行为的法律责任（次重点）

识记：诋毁商誉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九章 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有奖销售的概念与类型，理解有奖销售的影响，了解我国现行法对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的规范。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有奖销售概述(次重点)

      识记：有奖销售的定义与特征

理解：有奖销售的种类

        我国现行法对有奖销售的规定

        有奖销售对消费者、其他经营者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影响

（二）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重点）

识记：禁止不正当有奖销售的立法

理解：对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的认定

（三）不正当有奖销售的法律责任（重点）

理解：不正当有奖销售的法律责任

第十章 低价倾销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低价倾销行为的性质及构成要件，理解法律根本上低价倾销行为的理由，了解低价倾销原则的例外规定。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低价倾销行为(重点)

识记：低价倾销的概念

理解：经营者自主定价原则与普通的低价销售行为

       禁止低价倾销行为及其理由

（二）低价倾销行为的构成要件(重点)

理解：低价倾销行为的认定

（三）禁止低价倾销原则的例外

理解：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

（四）低价倾销行为的法律责任(一般)

      理解：低价倾销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章 搭售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搭售行为的性质种类和构成要件。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搭售行为概述(次重点)

识记：搭售的概念和种类

理解：搭售行为的性质

（二）搭售行为的构成要件(重点)

理解：搭售行为的认定

（三）搭售行为的法律责任(一般)

理解：搭售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章 串通投标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招标投标的性质和特点，掌握串通投标行为的表现形式，理解禁止串通投标行为的理由。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串通投标行为的一般原理(一般)

识记：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的概念

理解：招标投标的法律性质及特点

禁止串通投标行为的原则

（二）串通投标行为的构成要件(重点)

理解：两类串通投标行为

投标人之间串通投标行为的构成要件

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串通投标行为的构成要件

（三）串通投标行为的法律责任(一般)

理解：串通投标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 公用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理解并掌握公用企业作为竞争者的特殊地位，及其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构成要件及法律责任。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概述(一般)

      识记：公用企业的概念

理解：公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特殊地位

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性质

（二）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重点)

应用：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及客体

（三）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次重点)

理解：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四）有效制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对策(重点)

理解：我国行业垄断现状及对策

第十四章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及危害，了解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概述(次重点)

理解：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重点)

理解：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危害

（三）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次重点)

理解：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四）反垄断法与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重点)

理解：反垄断法规范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必要性

反垄断法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规范

第十五章 横向限制竞争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横向限制竞争行为的概念和特征，理解禁止卡特尔的原则及依据，掌握卡特尔的构成要件及违法卡特尔的主要类型及例外。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横向限制竞争行为概述(一般)

识记：卡特尔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横向限制竞争行为类型

禁止横向限制竞争行为的原则

（二）卡特尔禁止原则及其内容(重点)

理解：卡特尔的构成要件

卡特尔禁止原则的适用范围

卡特尔行为的法律责任

（三）卡特尔例外(重点)

理解：卡特尔例外的意义及依据

外国法的相关规定

（四）我国现行法的规定(重点)

理解：现行法的规定

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卡特尔现状

规范卡特尔的必要性与方式

第十六章 纵向限制竞争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的概念、特征及构成要件，反垄断法禁止纵向价格限制行为的原则，了解独家交易协议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及选择性销售制度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纵向限制竞争行为概述(重点)

识记：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的种类和对竞争的影响

（二）纵向价格限制行为(重点)

理解：纵向价格限制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各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三）纵向非价格限制行为(重点)

识记：纵向非价格限制行为的概念、表现形式

理解：独家交易协议

选择性销售制度

搭售

（四）我国现行法的规定(重点)

理解：我国现行法的规定

规范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的必要性与方式

第十七章 企业合并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企业合并的特征、类型、构成、本质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了解企业合并申报制度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以及我国相关的反垄断立法对其的规范。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企业合并概述(次重点)

识记：企业合并的概念、特征、类型

理解：企业合并对竞争的影响

（二）企业合并的事实构成(重点)

理解：企业合并中的财产合并、经营合并、人事合并

（三）企业合并监控制度(重点)

理解：企业合并的申报制度

禁止合并的实体要件

（四）我国现行法的规定(重点)

理解：现行法的规定

规范企业合并的必要性

企业合并制度的主要内容

第十八章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理解反垄断法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宗旨，了解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及表现形式，掌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主要类型及我国现行法的相关规定。

二、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概述(重点)

理解：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危害

（二）市场支配地位及其认定(重点)

识记：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

理解：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支配市场地位的形态

（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重点)

理解：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原则

滥用行为的主要类型及界定

（四）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次重点)

理解：现行法的有关规定

立法建议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民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竞争法教程》    邵建东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

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

2、在了解考试大纲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在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并融会贯通，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内容体系。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记忆，以便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同时，在自学各章内容时，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切勿死记硬背；同时在对一些知识内容进行理解把握时，联系实际问题思考，从而达到深层次的认识水平。

4、为了提高自学效果，应结合自学内容，尽可能地多看一些例题和动手做一些案例题，以便更好的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分明的论述，明确各层次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存在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3学分，建议总助学课时54学时，课时分配如下

	章节
	内容
	课时

	1
	竞争法总论
	3

	2
	反不正当竞争法
	2

	3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构成
	4

	4
	擅自使用他人商业标记行为
	3

	5
	商业贿赂行为
	4

	6
	虚假广告行为
	4

	7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4

	8
	诋毁商誉行
	3

	9
	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
	3

	10
	低价倾销行为
	2

	11
	搭售行为
	2

	12
	串通投标行为
	2

	13
	公用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
	4

	14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
	3

	15
	横向限制竞争行为
	2

	16
	纵向限制竞争行为
	2

	17
	企业合并行为
	2

	18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3

	
	答疑
	2

	
	总计
	54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识记”为30％，“理解”为30％，“应用”为40％。

3、试题难度适度适中，易、较易、较难、难为2：3：3：2。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65％，次重点占25％，一般占10％。

5、本课程命题采用基本题型包括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简答题、论述题、案例题等。

6、考试采用闭卷考试，考试时间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配置(    )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A.消费       B.消费品       C.资源       D.公共物品

（二）多项选择题

我国实行特殊商品、特殊服务广告审查制度，发布广播、电视广告须经广告审查的商品有(       )

A.烟草制品    B.药品    C.医疗器械    D.农药    E.兽药

（三）简答题

简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危害性。

（四）论述题

试述违反公平竞争的法律责任。

（五）案例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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